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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政发〔2016〕14号
为进一步鼓励和引导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充分调动企业上市挂牌积极性，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鲁发〔2016〕12号）、德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对接资本市场的意见》（德政字〔2015〕46号）的文件精神，拟上市挂牌企业除享受《乐陵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动工业企业股份制改造和兼并重组工作的意见》（乐政发〔2015〕24号）所有优惠政策外，还将享受以下扶持政策。
1.加大扶持奖励力度。实行省、德州市、乐陵市三级奖励叠加政策。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鲁发〔2016〕12号）文件精神，省政府对申请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境外资本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且已被正式受理的企业，按照不超过申请募集规模的2‰给予一次性补助；对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按照不超过募集资金的2‰给予一次性补助，单户企业补助资金不低于10万元，不超过100万元；对在齐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且进行直接融资的企业，按10万元/户给予一次性补助。按照德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对接资本市场的意见》（德政字〔2015〕46号）文件精神，对在境内证券市场上市的企业由市级政府给予300 万元奖励（按企业上市辅导、报审和成功上市分三次拨付，每次100 万元）；对在境外证券市场上市的企业由市政府给予一次性奖励150万元；对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由市政府给予一次性奖励80 万元。在省、德州市奖励基础上，由乐陵市政府奖励境内上市企业300万元，境外上市企业150万元，新三板挂牌企业80万元，区域市场挂牌企业40万元。
2.加大资金支持力度。设立产业发展基金，按照市场化运作模式，为企业提供前期启动资金，解决企业上市挂牌支付中介费用、补缴企业所得税等资金短缺问题。用市场化手段解决企业债务向股权转化，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缓解企业财务风险。
3.加大精准帮扶力度。充分发挥企业上市工作领导小组的作用，及时帮助企业解决上市挂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每家拟上市挂牌企业由市经信局、市金融办安排专人帮扶，成立企业上市挂牌帮扶工作小组，摸清企业存在问题，定期召开例会，有针对性采取帮扶措施，精准发力，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困难。
4.本意见有效期三年，自下发之日起至2019年6月30日。
附件：拟上市挂牌企业上市挂牌帮扶工作小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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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拟上市挂牌企业上市挂牌帮扶工作小组名单
	企业名称
	帮扶人员

	
	经信局
	金融办

	山东金麒麟股份有限公司
	苏文峰
	赵开文

	泰山体育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苏文峰
	赵开文

	山东星光集团有限公司
	孙景岗
	李志诚

	希森马铃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孙景岗
	李志诚

	山东百枣纲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杨  坤
	蔡华磊

	澳林立体商业有限公司
	杨  坤
	蔡华磊

	乐陵市海裕汽车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
	杨  博
	蔡华磊

	山东宇世巨化工有限公司
	杨  博
	惠晓芳

	乐陵创源炭素有限公司
	林  娇
	惠晓芳

	山东双鹤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刘晓琦
	潘文佳

	山东万合科技有限公司
	刘晓琦
	潘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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